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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已于2003年4月11日经第3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2003年6月1日起施行。

部长　 张春贤

二○○三年五月十三日

　　　　　　　　　　　　　　　

交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交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预防交通建设项目对环境造成不良影

响，促进交通事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结合交通建设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交通建设项目”，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设的对环境有影

响的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

    第三条  交通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对交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实施管

理。交通部设置的交通环境保护机构具体负责全国交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对本行政区域

内交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实施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可设置交

通环境保护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交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将交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本部

门的工作计划，采取有利于交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交通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工作同交通建设相协调。

    第五条  交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当避免与交通建设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相重

复，已经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的交通建设规划所包含的具体交通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评

价内容可以简化。

    第六条  对交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

通主管部门或者其交通环境保护机构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环境影响评价程序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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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对交通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实行分类管理。  

    未按照国家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交通建设项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

不予审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没计。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交通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经交通环境保护机构审核，并经有审批权的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可在初步设计完成前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环境影

响报告表。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不需要进行可行性研究的交通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交通建

设项目开工前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

    第九条  交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内容

和格式，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及技术规范的要求。

    涉及水土保持的交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环境影响报告表必须有水土保持

方案。    

    第十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条的规定，需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交通建设项目，其环

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必须事先经同级交通主管部门预

审。    

    第十—条  交通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三十日内、环境

影响报告表十五日内、环境影响登记表十日内，提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预审意见，按有关

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二条  交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经批

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施工工艺发生重大变动或者超过五年后开工

建设的，应当重新办理报批手续。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申请交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预审，应当按规定提交有明确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按规定应当提交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还应当附

具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及对有关意见采纳或者不采纳的说明。    

    第十四条　交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由建设单位自主选择熟悉交通建设项目

施工工艺、污染排放和生态损害及其防治对策，具备交通建设项目工程分析能力，依法取

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并向交通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的机构承担。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不得为建设单位指定任何机构进行交通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



15-8-19 监理协会 交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Powered By phpArticle Version 2.0.1

www.cahwec.com/print.php/794 3/4

    第十五条  交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资格证书确定的

等级、评价范围，从事交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服务，并对评价结论负责。

　　　　　　　　　　　　　　　第三章  环境保护设施

    第十六条  交通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工程，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十七条  交通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应当按照交通行业环境保护设计规范及其他有

关技术规范的要求，编制环境保护篇章，并依据经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环

境影响报告表，在环境保护篇章中落实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工程投资

概算。

    第十八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按规定组织交通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审

查，应当有交通环境保护机构参加。    

    交通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环境保护篇章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不得通过初步设计审查。

    第十九条  交通建设项目的主体工程完工后，需要进行试运营的，其配套建设的环境

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试运营。

    第二十条  交通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同

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按规定组织交通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应当有交通环

境保护机构参加。

    第二十一条  交通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后，该建设项目

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第二十二条  交通建设项目的后评估文件应当有环境保护篇章。重大交通建设项目应

当进行专项环境后评估，评估费用在建设项目工作经费中列支。

　　　　　　　　　　　　　　　　第四章  罚则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交通环境保护机构可以建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及其交通环境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

本办法及其他国家有关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交通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3年6月1日起施行。交通部1990年6月16日发布的《交通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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